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52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明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營偵續字第1

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明基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事　實

一、蔡明基因彭昌霖前至渠所經營位在臺南市○○區○○里○○

○00○0號之「新紅葉山莊」旅館（建號為同區白河區溫泉

段○至○號、坐落地號為同段1○1、1○5、1○8地號）住宿

消費而與之結識，詎蔡明基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03年11月間，在臺南市白河區關

子嶺某處，向彭昌霖佯稱：出資合購「新紅葉山莊」旅館之

基地、建物後共同經營云云，致彭昌霖誤信為真而陷於錯

誤，遂自103年12月3日起至104年2月13日止，陸續匯款7次

共計金額新臺幣（下同）3,660萬元至蔡明基名下臺灣銀行

嘉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嗣彭昌霖未見蔡明基購

買「新紅葉山莊」旅館之基地及建物，且蔡明基均藉詞拖

延，彭昌霖始知受騙。

二、案經彭昌霖訴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臺

南檢察分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本判決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

面證據等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在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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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證據使用（本院卷第61頁），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

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

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

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至被告雖曾爭執其與告訴人間對話錄音及譯文之證據能力，

惟因本院並未引用上揭證據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自無

庸贅述其有無證據能力之理由。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告訴人彭昌霖係在其所經營之「紅葉山

莊」旅館住宿消費而與之結識，以及其與告訴人約定投資

「紅葉山莊」旅館後，自103年12月3日起至104年2月13日

止，陸續收受告訴人匯款之3,660萬元等事實，然矢口否認

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們一開始是約定一起合夥投

資「紅葉山莊」旅館的股份，後來才說有錢的時候再跟地主

商量買賣，我沒有要騙告訴人，我有想退還股份給告訴人，

但要先扣除折舊費用等，而且告訴人也不簽退股協議書等

語。

　㈡經查，被告經營位在臺南市○○區○○里○○○00○0號之

「新紅葉山莊」旅館（建號為同區白河區溫泉段○至○號、

坐落地號為同段1○1、1○5、1○8地號），因告訴人前往住

宿消費而與被告結識；被告自103年12月3日起迄至104年2月

13日止，陸續收到告訴人匯款7次共計3,660萬元至被告名下

臺灣銀行嘉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新紅葉山

莊」旅館基地及建物之所有權人自87年起迄107年間均未曾

更易等事實，為被告所坦認（本院卷第62頁），核與證人即

告訴人彭昌霖證述（嘉義地檢2986號交查卷第11至12、21、

61頁；嘉義地檢870號交查卷第25頁；嘉義地檢2333號交查

卷第13至15頁；嘉義地檢1965號交查卷第4至5頁；臺南地檢

19號營偵續卷第161至164頁；本院卷第86至101頁）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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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臺中市大里區農會103年12月3日、12月9、19日、104年

1月7、28日、2月5、13日匯款申請書影本（嘉義地檢2308號

他卷第5至11頁）、於103年12月29日合約書影本（臺南地檢

431號營偵卷第59頁）、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嘉義地檢230

8號他卷第43至62頁）存卷可考，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

定。

　㈢觀諸被告與告訴人配偶莊文珠於103年12月29日簽訂之合約

書記載：「本人蔡明基（以下簡稱甲方）與彭昌霖先生（以

下簡稱乙方），甲乙雙方於中華民國103年12月20日共同約

定購買新紅葉山莊及關山嶺溫泉會館之土地及建物，雙方共

同持有，土地貸款則由蔡明基先生承貸，乙方已付於甲方新

紅葉山莊股份六股（每股100萬元）合計600萬元，另行支付

新紅葉山莊土地價金500萬元，爾後甲乙雙方共同持有土地

及建物，並共同經營新紅葉山莊及關山嶺溫泉會館，雙方若

於營運或出售土地及建物須甲乙雙方同意不得一方逕行決

定…附註：一、新紅葉山莊除銀行貸款尚須甲乙雙方於中華

民國104年1月20日前支付3500萬元。二、關山嶺溫泉會館除

銀行貸款尚須甲乙雙方於中華民國104年1月20日前支付3,56

0萬元。三、甲乙雙方…每人須出資3,650萬元。四、土地、

建物由甲乙雙方共同持有1/2，並自行保管所有權狀，關山

嶺溫泉會館於104年7月1日可變更負責人為彭昌霖先生及其

兒子。」（下稱本案合約書）等內容（臺南地檢431號營偵

卷第59頁）。佐以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邀請我把

被告承租的新紅葉山莊買下來，被告說地主開價1億500萬

元，我與被告約定由我出資3,660萬元，被告也出資3,660萬

元，不足的部分再由被告辦理貸款等語（本院卷第86至101

頁），核與本案合約書所載內容大致相符，堪以採信。又告

訴人既已於103年12月3日起至104年2月13日止，陸續匯款3,

660萬元予被告，業如前述，可見被告與告訴人2人間確有約

定共同出資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之基地及建物，並委由

被告向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人洽購，告訴人亦因此而給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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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款項予被告。

　㈣被告自始無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基地及建物之真意，而

具有詐欺取財之犯意，說明如下：

　⒈被告歷次供述如下：

　⑴被告於108年10月28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新紅葉土地

及建物都是租的，我邀告訴人投資就是要買下來共同經營；

新紅葉付了訂金，但沒有過戶，因為後來不投資了就沒購

買；新紅葉部分我是和陳振裕談的等語（嘉義地檢2333號

交查卷第14頁）。

　⑵被告於108年12月26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我庭後陳報

陳振裕的地址；新紅葉是和陳振裕談的，有匯款及開支票

給他，收據、匯款或支票等交易單據我庭後補呈等語（嘉

義地檢2333號交查卷第32頁）。

　⑶被告於109年4月27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我沒有帶支付

款項給陳振裕的相關證據，因為我想說已經和解等語（嘉義

地檢109號核交卷第51至52頁）。

　⑷被告於109年7月15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我有購買溫泉旅館

的合約書、許多匯款資料，我回去整理資料後陳報等語（嘉

義地檢1號偵緝續卷第22頁）。

　⑸被告於110年4月7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當初為了提高新紅

葉山莊的資本額，所以有請告訴人多匯款，後來又匯回

去，金額大概2,200萬，告訴人投資的錢就是買我的股份，

我把那些錢轉去買關山嶺；我和陳振裕只有簽租賃的合

約，其他都是口頭講，他說我要買可以賣給我，當初講1億

多，我和告訴人講的時租賃投資，如果有錢再來買；後來沒

買成的原因是因為我資金不夠，而且告訴人也沒錢；後來告

訴人想要買關山嶺，我的錢也卡在那邊，2,200萬到現在還

是新紅葉的股權，我已經退還1,000多萬，這就是新紅葉山

莊全部的股份，告訴人已經沒有新紅葉山莊的股權等語（臺

南地檢431號營偵卷第49至52頁）。

　⑹被告於111年12月23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告訴人當時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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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新紅葉山莊及關山嶺溫泉；告訴人有說要買新紅葉山莊的

土地及建物，但因為我與告訴人的投資款已經先買關山嶺，

所以就沒錢買新紅葉山莊；在簽訂本案合約書之前，我已經

花很多錢去整修紅葉山莊，錢也有去買關山嶺，我已經沒有

資金，但告訴人又說要一起跟我合購紅葉山莊的土地及建

物，也說好要去貸款，這份合約是事後簽的；告訴人所匯3,

660萬元包含投資及買賣等語（臺南地檢19號營偵續卷第137

至139頁）。

　⑺被告於112年11月15日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本件是投資，

我請告訴人退股，到現在也都沒有退；告訴人一直說要買新

紅葉山莊給他兒子等語（本院卷第31至36頁）。

　⑻被告於113年3月18日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之前確實有與告

訴人約定一同投資紅葉山莊旅館，一開始是約定一起合夥投

資紅葉山莊旅館的股份，後來是說有錢的時候再跟地主商量

買賣等語（本院卷第59頁）。

　⑼被告於113年10月28日本院審理時供稱：於104年1月間，新

紅葉山莊有增資，當時是我先增資，這是我自己另外的

錢，增資的錢不是告訴人的，告訴人投入的錢是因為飯店

要裝修；本案合約書雖記載要購買新紅葉山莊的房地，但後

來因為地主開的價格太高，告訴人才把多餘的錢增加在新紅

葉的股份；我當時是與地主賴學鋒接洽，但他前天晚上去

世了；之前我提到的陳姓地主都住在國外，疫情的時候剛好

有回來，他們是4、5位地主共同持有，跟我對接的就是賴

學鋒；沒有買新紅葉之後，有將告訴人投資的錢轉到關山

嶺，關山嶺的錢那時候說好一人一半，但告訴人沒有轉夠

錢，就是新紅葉股份不足的部分有轉到關山嶺等語（本院

卷第147至150頁）。

　⑽被告於114年2月13日本院審理時供稱：當初已經與告訴人協

議好，關山嶺就是用我的名字，之後再過戶給告訴人兒子，

但事後告訴人不買；新紅葉山莊是跟地主協議後不買，我才

找告訴人說來講一講退股；新紅葉山莊的部分要退多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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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資料，因為還要算折舊、已分的紅利、出國費用及告訴

人在澳門欠我的錢；我當初是找賴學鋒洽談購買新紅葉山

莊的土地及建物，談了幾個月，每次談就是漲價金，何時

破局我要回去看資料（本院卷第223至224頁）。

　⒉觀被告上開供述，被告一再辯稱起初未與告訴人約定共同出

資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之基地及建物，告訴人所匯款項

僅係用來投資股份，待有錢時再跟地主洽談購買云云，顯與

本案合約書所載內容不符；再者，本案合約書所載、被告及

告訴人2人另一共同投資之標的「關山嶺溫泉會館」（此部

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被告確實依照本案合約

書購買基地及建物所有權，有被告與詹清池於104年1月1日

訂立之合約書、建物、土地登記謄本存卷可考（嘉義地檢10

6號核交卷第21頁；嘉義地檢2986號交查卷第23至37頁），

則被告所稱「新紅葉山莊」部分只是投資股份，產權部分有

錢再和地主談云云，當係臨訟卸責之詞，無可採信。

　⒊又被告自告訴人於107年間提起本案告訴時起，至本院114年

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時止，均未能提供足以佐證其所聲稱

之曾與「新紅葉山莊」地主洽談購買基地、建物所有權之任

何證據；被告先稱其係和地主「陳振裕」洽談，並稱有匯款

及開支票云云，然於歷次庭訊時均以：相關交易單據庭後補

呈等詞推託（迄今未提出），而陳振裕在經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多次傳喚後，始到庭並結證稱：被告口頭上曾提過想購

買紅葉山莊基地、房屋來自己營業，但我無法確定是否在10

3、104年間，被告沒有給付過訂金，沒有詳談過用多少錢購

買，也沒有出價說要購買，紅葉山莊也不是我所有，我不敢

說要賣多少錢，紅葉山莊是我太太娘家的人所共有，我沒有

所有權也沒有處分權利，被告也知道這件事；我之前收到傳

票時有問被告，被告都說他會幫我請假，連請假事由都是被

告幫我擬的等語（臺南地檢19號營偵續卷第205至209頁），

證人陳振裕與被告尚無親誼或其他利害關係，復具結擔保其

證言之可信性，其證詞應無偏頗之虞堪以採信。依前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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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證人陳振裕既非「新紅葉山莊」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

亦無處分之權利，更未收受被告所稱之訂金、支票，可見被

告辯稱其曾向證人陳振裕出價購買「新紅葉山莊」產權，然

因證人陳振裕不斷抬價而無法成交等節，純屬虛構卸責之

詞。況且倘若被告所述為真，自當積極促請此一對其有利之

證人到庭作證，實無數次幫證人請假、阻礙其到庭陳述事實

之理，被告所為亦與常情不符。

　⒋末查，於證人陳振裕為上開不利於被告之證述後，被告竟於

本院言詞辯論終結之前，改稱：「我係向賴學鋒洽談購買新

紅葉山莊，當初只有他在關山嶺，惟該人已在前天晚上過

世」、「沒有提到這個地主是因為都沒有人問我」等語（本

院卷第149至150頁），被告對於其究係向何人商談購買新紅

葉山莊產權事宜之供述反覆不一，益證被告自始即無購買

「新紅葉山莊」旅館基地及建物之真意，其主觀上具有詐欺

取財之犯意，要屬灼然。此外，倘被告確曾與「新紅葉山

莊」地主洽談購買產權事宜，僅因價格談不攏而破局，則被

告自應如數返還與告訴人約定之出資款項，然被告捨此不

為，竟擅自將告訴人投入之款項轉而購買「關山嶺溫泉會

館」，忽略前開標的被告與告訴人2人於本案合約書上另已

明確記載出資數額，是被告擅自挪用告訴人款項之行為，亦

可佐證被告自始即無購買「新紅葉山莊」基地及建物之意。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辯詞均與事實不符而無足

採，其詐欺取財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雖多次要求告訴人匯款，然均係基於詐欺告訴人之單一

目的，而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各行為獨立性薄

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分，從而在刑法評價

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

價，應論以接續犯。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需，利用告訴人對其之信任，向告訴人佯稱欲投資溫泉旅

館，致告訴人交付高達3,660萬元之鉅額款項而受有財產損

失，所為實值非難。又被告犯後否認犯行，雖與告訴人成立

和解，然被告亦以各種理由搪塞，迄未依和解內容履行，顯

見被告犯後毫無悔意，為求脫免罪責，恣意踐踏告訴人之信

任；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造成之損

失、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

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本案被告之犯罪所得，原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

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惟因被告與告訴人業已和解成

立，已如前述，自應由被告償還告訴人之損失（被告雖未自

動履行，惟該和解書已具有法律上之效力），本件若再予宣

告沒收上開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顯有過苛之虞，故依刑法第

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胡晟榮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政賢、王宇承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政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震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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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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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52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明基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營偵續字第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明基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事　實
一、蔡明基因彭昌霖前至渠所經營位在臺南市○○區○○里○○○00○0號之「新紅葉山莊」旅館（建號為同區白河區溫泉段○至○號、坐落地號為同段1○1、1○5、1○8地號）住宿消費而與之結識，詎蔡明基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03年11月間，在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某處，向彭昌霖佯稱：出資合購「新紅葉山莊」旅館之基地、建物後共同經營云云，致彭昌霖誤信為真而陷於錯誤，遂自103年12月3日起至104年2月13日止，陸續匯款7次共計金額新臺幣（下同）3,660萬元至蔡明基名下臺灣銀行嘉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嗣彭昌霖未見蔡明基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之基地及建物，且蔡明基均藉詞拖延，彭昌霖始知受騙。
二、案經彭昌霖訴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本判決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證據等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在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本院卷第61頁），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至被告雖曾爭執其與告訴人間對話錄音及譯文之證據能力，惟因本院並未引用上揭證據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自無庸贅述其有無證據能力之理由。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告訴人彭昌霖係在其所經營之「紅葉山莊」旅館住宿消費而與之結識，以及其與告訴人約定投資「紅葉山莊」旅館後，自103年12月3日起至104年2月13日止，陸續收受告訴人匯款之3,660萬元等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們一開始是約定一起合夥投資「紅葉山莊」旅館的股份，後來才說有錢的時候再跟地主商量買賣，我沒有要騙告訴人，我有想退還股份給告訴人，但要先扣除折舊費用等，而且告訴人也不簽退股協議書等語。
　㈡經查，被告經營位在臺南市○○區○○里○○○00○0號之「新紅葉山莊」旅館（建號為同區白河區溫泉段○至○號、坐落地號為同段1○1、1○5、1○8地號），因告訴人前往住宿消費而與被告結識；被告自103年12月3日起迄至104年2月13日止，陸續收到告訴人匯款7次共計3,660萬元至被告名下臺灣銀行嘉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新紅葉山莊」旅館基地及建物之所有權人自87年起迄107年間均未曾更易等事實，為被告所坦認（本院卷第6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彭昌霖證述（嘉義地檢2986號交查卷第11至12、21、61頁；嘉義地檢870號交查卷第25頁；嘉義地檢2333號交查卷第13至15頁；嘉義地檢1965號交查卷第4至5頁；臺南地檢19號營偵續卷第161至164頁；本院卷第86至101頁）相符，並有臺中市大里區農會103年12月3日、12月9、19日、104年1月7、28日、2月5、13日匯款申請書影本（嘉義地檢2308號他卷第5至11頁）、於103年12月29日合約書影本（臺南地檢431號營偵卷第59頁）、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嘉義地檢2308號他卷第43至62頁）存卷可考，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觀諸被告與告訴人配偶莊文珠於103年12月29日簽訂之合約書記載：「本人蔡明基（以下簡稱甲方）與彭昌霖先生（以下簡稱乙方），甲乙雙方於中華民國103年12月20日共同約定購買新紅葉山莊及關山嶺溫泉會館之土地及建物，雙方共同持有，土地貸款則由蔡明基先生承貸，乙方已付於甲方新紅葉山莊股份六股（每股100萬元）合計600萬元，另行支付新紅葉山莊土地價金500萬元，爾後甲乙雙方共同持有土地及建物，並共同經營新紅葉山莊及關山嶺溫泉會館，雙方若於營運或出售土地及建物須甲乙雙方同意不得一方逕行決定…附註：一、新紅葉山莊除銀行貸款尚須甲乙雙方於中華民國104年1月20日前支付3500萬元。二、關山嶺溫泉會館除銀行貸款尚須甲乙雙方於中華民國104年1月20日前支付3,560萬元。三、甲乙雙方…每人須出資3,650萬元。四、土地、建物由甲乙雙方共同持有1/2，並自行保管所有權狀，關山嶺溫泉會館於104年7月1日可變更負責人為彭昌霖先生及其兒子。」（下稱本案合約書）等內容（臺南地檢431號營偵卷第59頁）。佐以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邀請我把被告承租的新紅葉山莊買下來，被告說地主開價1億500萬元，我與被告約定由我出資3,660萬元，被告也出資3,660萬元，不足的部分再由被告辦理貸款等語（本院卷第86至101頁），核與本案合約書所載內容大致相符，堪以採信。又告訴人既已於103年12月3日起至104年2月13日止，陸續匯款3,660萬元予被告，業如前述，可見被告與告訴人2人間確有約定共同出資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之基地及建物，並委由被告向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人洽購，告訴人亦因此而給付前開款項予被告。
　㈣被告自始無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基地及建物之真意，而具有詐欺取財之犯意，說明如下：
　⒈被告歷次供述如下：
　⑴被告於108年10月28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新紅葉土地及建物都是租的，我邀告訴人投資就是要買下來共同經營；新紅葉付了訂金，但沒有過戶，因為後來不投資了就沒購買；新紅葉部分我是和陳振裕談的等語（嘉義地檢2333號交查卷第14頁）。
　⑵被告於108年12月26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我庭後陳報陳振裕的地址；新紅葉是和陳振裕談的，有匯款及開支票給他，收據、匯款或支票等交易單據我庭後補呈等語（嘉義地檢2333號交查卷第32頁）。
　⑶被告於109年4月27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我沒有帶支付款項給陳振裕的相關證據，因為我想說已經和解等語（嘉義地檢109號核交卷第51至52頁）。
　⑷被告於109年7月15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我有購買溫泉旅館的合約書、許多匯款資料，我回去整理資料後陳報等語（嘉義地檢1號偵緝續卷第22頁）。
　⑸被告於110年4月7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當初為了提高新紅葉山莊的資本額，所以有請告訴人多匯款，後來又匯回去，金額大概2,200萬，告訴人投資的錢就是買我的股份，我把那些錢轉去買關山嶺；我和陳振裕只有簽租賃的合約，其他都是口頭講，他說我要買可以賣給我，當初講1億多，我和告訴人講的時租賃投資，如果有錢再來買；後來沒買成的原因是因為我資金不夠，而且告訴人也沒錢；後來告訴人想要買關山嶺，我的錢也卡在那邊，2,200萬到現在還是新紅葉的股權，我已經退還1,000多萬，這就是新紅葉山莊全部的股份，告訴人已經沒有新紅葉山莊的股權等語（臺南地檢431號營偵卷第49至52頁）。
　⑹被告於111年12月23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告訴人當時是投資新紅葉山莊及關山嶺溫泉；告訴人有說要買新紅葉山莊的土地及建物，但因為我與告訴人的投資款已經先買關山嶺，所以就沒錢買新紅葉山莊；在簽訂本案合約書之前，我已經花很多錢去整修紅葉山莊，錢也有去買關山嶺，我已經沒有資金，但告訴人又說要一起跟我合購紅葉山莊的土地及建物，也說好要去貸款，這份合約是事後簽的；告訴人所匯3,660萬元包含投資及買賣等語（臺南地檢19號營偵續卷第137至139頁）。
　⑺被告於112年11月15日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本件是投資，我請告訴人退股，到現在也都沒有退；告訴人一直說要買新紅葉山莊給他兒子等語（本院卷第31至36頁）。
　⑻被告於113年3月18日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之前確實有與告訴人約定一同投資紅葉山莊旅館，一開始是約定一起合夥投資紅葉山莊旅館的股份，後來是說有錢的時候再跟地主商量買賣等語（本院卷第59頁）。
　⑼被告於113年10月28日本院審理時供稱：於104年1月間，新紅葉山莊有增資，當時是我先增資，這是我自己另外的錢，增資的錢不是告訴人的，告訴人投入的錢是因為飯店要裝修；本案合約書雖記載要購買新紅葉山莊的房地，但後來因為地主開的價格太高，告訴人才把多餘的錢增加在新紅葉的股份；我當時是與地主賴學鋒接洽，但他前天晚上去世了；之前我提到的陳姓地主都住在國外，疫情的時候剛好有回來，他們是4、5位地主共同持有，跟我對接的就是賴學鋒；沒有買新紅葉之後，有將告訴人投資的錢轉到關山嶺，關山嶺的錢那時候說好一人一半，但告訴人沒有轉夠錢，就是新紅葉股份不足的部分有轉到關山嶺等語（本院卷第147至150頁）。
　⑽被告於114年2月13日本院審理時供稱：當初已經與告訴人協議好，關山嶺就是用我的名字，之後再過戶給告訴人兒子，但事後告訴人不買；新紅葉山莊是跟地主協議後不買，我才找告訴人說來講一講退股；新紅葉山莊的部分要退多少，我要看資料，因為還要算折舊、已分的紅利、出國費用及告訴人在澳門欠我的錢；我當初是找賴學鋒洽談購買新紅葉山莊的土地及建物，談了幾個月，每次談就是漲價金，何時破局我要回去看資料（本院卷第223至224頁）。
　⒉觀被告上開供述，被告一再辯稱起初未與告訴人約定共同出資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之基地及建物，告訴人所匯款項僅係用來投資股份，待有錢時再跟地主洽談購買云云，顯與本案合約書所載內容不符；再者，本案合約書所載、被告及告訴人2人另一共同投資之標的「關山嶺溫泉會館」（此部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被告確實依照本案合約書購買基地及建物所有權，有被告與詹清池於104年1月1日訂立之合約書、建物、土地登記謄本存卷可考（嘉義地檢106號核交卷第21頁；嘉義地檢2986號交查卷第23至37頁），則被告所稱「新紅葉山莊」部分只是投資股份，產權部分有錢再和地主談云云，當係臨訟卸責之詞，無可採信。
　⒊又被告自告訴人於107年間提起本案告訴時起，至本院114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時止，均未能提供足以佐證其所聲稱之曾與「新紅葉山莊」地主洽談購買基地、建物所有權之任何證據；被告先稱其係和地主「陳振裕」洽談，並稱有匯款及開支票云云，然於歷次庭訊時均以：相關交易單據庭後補呈等詞推託（迄今未提出），而陳振裕在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多次傳喚後，始到庭並結證稱：被告口頭上曾提過想購買紅葉山莊基地、房屋來自己營業，但我無法確定是否在103、104年間，被告沒有給付過訂金，沒有詳談過用多少錢購買，也沒有出價說要購買，紅葉山莊也不是我所有，我不敢說要賣多少錢，紅葉山莊是我太太娘家的人所共有，我沒有所有權也沒有處分權利，被告也知道這件事；我之前收到傳票時有問被告，被告都說他會幫我請假，連請假事由都是被告幫我擬的等語（臺南地檢19號營偵續卷第205至209頁），證人陳振裕與被告尚無親誼或其他利害關係，復具結擔保其證言之可信性，其證詞應無偏頗之虞堪以採信。依前開證述，證人陳振裕既非「新紅葉山莊」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亦無處分之權利，更未收受被告所稱之訂金、支票，可見被告辯稱其曾向證人陳振裕出價購買「新紅葉山莊」產權，然因證人陳振裕不斷抬價而無法成交等節，純屬虛構卸責之詞。況且倘若被告所述為真，自當積極促請此一對其有利之證人到庭作證，實無數次幫證人請假、阻礙其到庭陳述事實之理，被告所為亦與常情不符。
　⒋末查，於證人陳振裕為上開不利於被告之證述後，被告竟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之前，改稱：「我係向賴學鋒洽談購買新紅葉山莊，當初只有他在關山嶺，惟該人已在前天晚上過世」、「沒有提到這個地主是因為都沒有人問我」等語（本院卷第149至150頁），被告對於其究係向何人商談購買新紅葉山莊產權事宜之供述反覆不一，益證被告自始即無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基地及建物之真意，其主觀上具有詐欺取財之犯意，要屬灼然。此外，倘被告確曾與「新紅葉山莊」地主洽談購買產權事宜，僅因價格談不攏而破局，則被告自應如數返還與告訴人約定之出資款項，然被告捨此不為，竟擅自將告訴人投入之款項轉而購買「關山嶺溫泉會館」，忽略前開標的被告與告訴人2人於本案合約書上另已明確記載出資數額，是被告擅自挪用告訴人款項之行為，亦可佐證被告自始即無購買「新紅葉山莊」基地及建物之意。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辯詞均與事實不符而無足採，其詐欺取財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雖多次要求告訴人匯款，然均係基於詐欺告訴人之單一目的，而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各行為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分，從而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所需，利用告訴人對其之信任，向告訴人佯稱欲投資溫泉旅館，致告訴人交付高達3,660萬元之鉅額款項而受有財產損失，所為實值非難。又被告犯後否認犯行，雖與告訴人成立和解，然被告亦以各種理由搪塞，迄未依和解內容履行，顯見被告犯後毫無悔意，為求脫免罪責，恣意踐踏告訴人之信任；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造成之損失、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本案被告之犯罪所得，原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惟因被告與告訴人業已和解成立，已如前述，自應由被告償還告訴人之損失（被告雖未自動履行，惟該和解書已具有法律上之效力），本件若再予宣告沒收上開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顯有過苛之虞，故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胡晟榮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政賢、王宇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政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震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52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明基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營偵續字第1
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明基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事　實
一、蔡明基因彭昌霖前至渠所經營位在臺南市○○區○○里○○○00○0
    號之「新紅葉山莊」旅館（建號為同區白河區溫泉段○至○號
    、坐落地號為同段1○1、1○5、1○8地號）住宿消費而與之結
    識，詎蔡明基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
    意，於民國103年11月間，在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某處，向
    彭昌霖佯稱：出資合購「新紅葉山莊」旅館之基地、建物後
    共同經營云云，致彭昌霖誤信為真而陷於錯誤，遂自103年1
    2月3日起至104年2月13日止，陸續匯款7次共計金額新臺幣
    （下同）3,660萬元至蔡明基名下臺灣銀行嘉義分行帳號000
    000000000號帳戶。嗣彭昌霖未見蔡明基購買「新紅葉山莊
    」旅館之基地及建物，且蔡明基均藉詞拖延，彭昌霖始知受
    騙。
二、案經彭昌霖訴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臺
    南檢察分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本判決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
    面證據等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在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
    作為證據使用（本院卷第61頁），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
    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
    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
    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至被告雖曾爭執其與告訴人間對話錄音及譯文之證據能力，
    惟因本院並未引用上揭證據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自無
    庸贅述其有無證據能力之理由。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告訴人彭昌霖係在其所經營之「紅葉山
    莊」旅館住宿消費而與之結識，以及其與告訴人約定投資「
    紅葉山莊」旅館後，自103年12月3日起至104年2月13日止，
    陸續收受告訴人匯款之3,660萬元等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
    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們一開始是約定一起合夥投資「
    紅葉山莊」旅館的股份，後來才說有錢的時候再跟地主商量
    買賣，我沒有要騙告訴人，我有想退還股份給告訴人，但要
    先扣除折舊費用等，而且告訴人也不簽退股協議書等語。
　㈡經查，被告經營位在臺南市○○區○○里○○○00○0號之「新紅葉山
    莊」旅館（建號為同區白河區溫泉段○至○號、坐落地號為同
    段1○1、1○5、1○8地號），因告訴人前往住宿消費而與被告
    結識；被告自103年12月3日起迄至104年2月13日止，陸續收
    到告訴人匯款7次共計3,660萬元至被告名下臺灣銀行嘉義分
    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新紅葉山莊」旅館基地及建
    物之所有權人自87年起迄107年間均未曾更易等事實，為被
    告所坦認（本院卷第6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彭昌霖證述
    （嘉義地檢2986號交查卷第11至12、21、61頁；嘉義地檢87
    0號交查卷第25頁；嘉義地檢2333號交查卷第13至15頁；嘉
    義地檢1965號交查卷第4至5頁；臺南地檢19號營偵續卷第16
    1至164頁；本院卷第86至101頁）相符，並有臺中市大里區
    農會103年12月3日、12月9、19日、104年1月7、28日、2月5
    、13日匯款申請書影本（嘉義地檢2308號他卷第5至11頁）
    、於103年12月29日合約書影本（臺南地檢431號營偵卷第59
    頁）、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嘉義地檢2308號他卷第43至62
    頁）存卷可考，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觀諸被告與告訴人配偶莊文珠於103年12月29日簽訂之合約書
    記載：「本人蔡明基（以下簡稱甲方）與彭昌霖先生（以下
    簡稱乙方），甲乙雙方於中華民國103年12月20日共同約定
    購買新紅葉山莊及關山嶺溫泉會館之土地及建物，雙方共同
    持有，土地貸款則由蔡明基先生承貸，乙方已付於甲方新紅
    葉山莊股份六股（每股100萬元）合計600萬元，另行支付新
    紅葉山莊土地價金500萬元，爾後甲乙雙方共同持有土地及
    建物，並共同經營新紅葉山莊及關山嶺溫泉會館，雙方若於
    營運或出售土地及建物須甲乙雙方同意不得一方逕行決定…
    附註：一、新紅葉山莊除銀行貸款尚須甲乙雙方於中華民國
    104年1月20日前支付3500萬元。二、關山嶺溫泉會館除銀行
    貸款尚須甲乙雙方於中華民國104年1月20日前支付3,560萬
    元。三、甲乙雙方…每人須出資3,650萬元。四、土地、建物
    由甲乙雙方共同持有1/2，並自行保管所有權狀，關山嶺溫
    泉會館於104年7月1日可變更負責人為彭昌霖先生及其兒子
    。」（下稱本案合約書）等內容（臺南地檢431號營偵卷第5
    9頁）。佐以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邀請我把被告
    承租的新紅葉山莊買下來，被告說地主開價1億500萬元，我
    與被告約定由我出資3,660萬元，被告也出資3,660萬元，不
    足的部分再由被告辦理貸款等語（本院卷第86至101頁），
    核與本案合約書所載內容大致相符，堪以採信。又告訴人既
    已於103年12月3日起至104年2月13日止，陸續匯款3,660萬
    元予被告，業如前述，可見被告與告訴人2人間確有約定共
    同出資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之基地及建物，並委由被告
    向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人洽購，告訴人亦因此而給付前開款
    項予被告。
　㈣被告自始無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基地及建物之真意，而
    具有詐欺取財之犯意，說明如下：
　⒈被告歷次供述如下：
　⑴被告於108年10月28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新紅葉土地及建物都是租的，我邀告訴人投資就是要買下來共同經營；新紅葉付了訂金，但沒有過戶，因為後來不投資了就沒購買；新紅葉部分我是和陳振裕談的等語（嘉義地檢2333號交查卷第14頁）。
　⑵被告於108年12月26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我庭後陳報陳振裕的地址；新紅葉是和陳振裕談的，有匯款及開支票給他，收據、匯款或支票等交易單據我庭後補呈等語（嘉義地檢2333號交查卷第32頁）。
　⑶被告於109年4月27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我沒有帶支付
    款項給陳振裕的相關證據，因為我想說已經和解等語（嘉義
    地檢109號核交卷第51至52頁）。
　⑷被告於109年7月15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我有購買溫泉旅館
    的合約書、許多匯款資料，我回去整理資料後陳報等語（嘉
    義地檢1號偵緝續卷第22頁）。
　⑸被告於110年4月7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當初為了提高新紅葉山莊的資本額，所以有請告訴人多匯款，後來又匯回去，金額大概2,200萬，告訴人投資的錢就是買我的股份，我把那些錢轉去買關山嶺；我和陳振裕只有簽租賃的合約，其他都是口頭講，他說我要買可以賣給我，當初講1億多，我和告訴人講的時租賃投資，如果有錢再來買；後來沒買成的原因是因為我資金不夠，而且告訴人也沒錢；後來告訴人想要買關山嶺，我的錢也卡在那邊，2,200萬到現在還是新紅葉的股權，我已經退還1,000多萬，這就是新紅葉山莊全部的股份，告訴人已經沒有新紅葉山莊的股權等語（臺南地檢431號營偵卷第49至52頁）。
　⑹被告於111年12月23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告訴人當時是投資
    新紅葉山莊及關山嶺溫泉；告訴人有說要買新紅葉山莊的土
    地及建物，但因為我與告訴人的投資款已經先買關山嶺，所
    以就沒錢買新紅葉山莊；在簽訂本案合約書之前，我已經花
    很多錢去整修紅葉山莊，錢也有去買關山嶺，我已經沒有資
    金，但告訴人又說要一起跟我合購紅葉山莊的土地及建物，
    也說好要去貸款，這份合約是事後簽的；告訴人所匯3,660
    萬元包含投資及買賣等語（臺南地檢19號營偵續卷第137至1
    39頁）。
　⑺被告於112年11月15日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本件是投資，我
    請告訴人退股，到現在也都沒有退；告訴人一直說要買新紅
    葉山莊給他兒子等語（本院卷第31至36頁）。
　⑻被告於113年3月18日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之前確實有與告
    訴人約定一同投資紅葉山莊旅館，一開始是約定一起合夥投
    資紅葉山莊旅館的股份，後來是說有錢的時候再跟地主商量
    買賣等語（本院卷第59頁）。
　⑼被告於113年10月28日本院審理時供稱：於104年1月間，新紅葉山莊有增資，當時是我先增資，這是我自己另外的錢，增資的錢不是告訴人的，告訴人投入的錢是因為飯店要裝修；本案合約書雖記載要購買新紅葉山莊的房地，但後來因為地主開的價格太高，告訴人才把多餘的錢增加在新紅葉的股份；我當時是與地主賴學鋒接洽，但他前天晚上去世了；之前我提到的陳姓地主都住在國外，疫情的時候剛好有回來，他們是4、5位地主共同持有，跟我對接的就是賴學鋒；沒有買新紅葉之後，有將告訴人投資的錢轉到關山嶺，關山嶺的錢那時候說好一人一半，但告訴人沒有轉夠錢，就是新紅葉股份不足的部分有轉到關山嶺等語（本院卷第147至150頁）。
　⑽被告於114年2月13日本院審理時供稱：當初已經與告訴人協議好，關山嶺就是用我的名字，之後再過戶給告訴人兒子，但事後告訴人不買；新紅葉山莊是跟地主協議後不買，我才找告訴人說來講一講退股；新紅葉山莊的部分要退多少，我要看資料，因為還要算折舊、已分的紅利、出國費用及告訴人在澳門欠我的錢；我當初是找賴學鋒洽談購買新紅葉山莊的土地及建物，談了幾個月，每次談就是漲價金，何時破局我要回去看資料（本院卷第223至224頁）。
　⒉觀被告上開供述，被告一再辯稱起初未與告訴人約定共同出
    資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之基地及建物，告訴人所匯款項
    僅係用來投資股份，待有錢時再跟地主洽談購買云云，顯與
    本案合約書所載內容不符；再者，本案合約書所載、被告及
    告訴人2人另一共同投資之標的「關山嶺溫泉會館」（此部
    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被告確實依照本案合約
    書購買基地及建物所有權，有被告與詹清池於104年1月1日
    訂立之合約書、建物、土地登記謄本存卷可考（嘉義地檢10
    6號核交卷第21頁；嘉義地檢2986號交查卷第23至37頁），
    則被告所稱「新紅葉山莊」部分只是投資股份，產權部分有
    錢再和地主談云云，當係臨訟卸責之詞，無可採信。
　⒊又被告自告訴人於107年間提起本案告訴時起，至本院114年2
    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時止，均未能提供足以佐證其所聲稱之
    曾與「新紅葉山莊」地主洽談購買基地、建物所有權之任何
    證據；被告先稱其係和地主「陳振裕」洽談，並稱有匯款及
    開支票云云，然於歷次庭訊時均以：相關交易單據庭後補呈
    等詞推託（迄今未提出），而陳振裕在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
    署多次傳喚後，始到庭並結證稱：被告口頭上曾提過想購買
    紅葉山莊基地、房屋來自己營業，但我無法確定是否在103
    、104年間，被告沒有給付過訂金，沒有詳談過用多少錢購
    買，也沒有出價說要購買，紅葉山莊也不是我所有，我不敢
    說要賣多少錢，紅葉山莊是我太太娘家的人所共有，我沒有
    所有權也沒有處分權利，被告也知道這件事；我之前收到傳
    票時有問被告，被告都說他會幫我請假，連請假事由都是被
    告幫我擬的等語（臺南地檢19號營偵續卷第205至209頁），
    證人陳振裕與被告尚無親誼或其他利害關係，復具結擔保其
    證言之可信性，其證詞應無偏頗之虞堪以採信。依前開證述
    ，證人陳振裕既非「新紅葉山莊」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亦
    無處分之權利，更未收受被告所稱之訂金、支票，可見被告
    辯稱其曾向證人陳振裕出價購買「新紅葉山莊」產權，然因
    證人陳振裕不斷抬價而無法成交等節，純屬虛構卸責之詞。
    況且倘若被告所述為真，自當積極促請此一對其有利之證人
    到庭作證，實無數次幫證人請假、阻礙其到庭陳述事實之理
    ，被告所為亦與常情不符。
　⒋末查，於證人陳振裕為上開不利於被告之證述後，被告竟於
    本院言詞辯論終結之前，改稱：「我係向賴學鋒洽談購買新
    紅葉山莊，當初只有他在關山嶺，惟該人已在前天晚上過世
    」、「沒有提到這個地主是因為都沒有人問我」等語（本院
    卷第149至150頁），被告對於其究係向何人商談購買新紅葉
    山莊產權事宜之供述反覆不一，益證被告自始即無購買「新
    紅葉山莊」旅館基地及建物之真意，其主觀上具有詐欺取財
    之犯意，要屬灼然。此外，倘被告確曾與「新紅葉山莊」地
    主洽談購買產權事宜，僅因價格談不攏而破局，則被告自應
    如數返還與告訴人約定之出資款項，然被告捨此不為，竟擅
    自將告訴人投入之款項轉而購買「關山嶺溫泉會館」，忽略
    前開標的被告與告訴人2人於本案合約書上另已明確記載出
    資數額，是被告擅自挪用告訴人款項之行為，亦可佐證被告
    自始即無購買「新紅葉山莊」基地及建物之意。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辯詞均與事實不符而無足
    採，其詐欺取財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雖多次要求告訴人匯款，然均係基於詐欺告訴人之單一
    目的，而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各行為獨立性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分，從而在刑法評價上，
    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應
    論以接續犯。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所
    需，利用告訴人對其之信任，向告訴人佯稱欲投資溫泉旅館
    ，致告訴人交付高達3,660萬元之鉅額款項而受有財產損失
    ，所為實值非難。又被告犯後否認犯行，雖與告訴人成立和
    解，然被告亦以各種理由搪塞，迄未依和解內容履行，顯見
    被告犯後毫無悔意，為求脫免罪責，恣意踐踏告訴人之信任
    ；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造成之損失、
    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
    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本案被告之犯罪所得，原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
    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惟因被告與告訴人業已和解成
    立，已如前述，自應由被告償還告訴人之損失（被告雖未自
    動履行，惟該和解書已具有法律上之效力），本件若再予宣
    告沒收上開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顯有過苛之虞，故依刑法第
    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胡晟榮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政賢、王宇承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政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震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52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明基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營偵續字第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明基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事　實
一、蔡明基因彭昌霖前至渠所經營位在臺南市○○區○○里○○○00○0號之「新紅葉山莊」旅館（建號為同區白河區溫泉段○至○號、坐落地號為同段1○1、1○5、1○8地號）住宿消費而與之結識，詎蔡明基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03年11月間，在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某處，向彭昌霖佯稱：出資合購「新紅葉山莊」旅館之基地、建物後共同經營云云，致彭昌霖誤信為真而陷於錯誤，遂自103年12月3日起至104年2月13日止，陸續匯款7次共計金額新臺幣（下同）3,660萬元至蔡明基名下臺灣銀行嘉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嗣彭昌霖未見蔡明基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之基地及建物，且蔡明基均藉詞拖延，彭昌霖始知受騙。
二、案經彭昌霖訴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本判決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證據等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在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本院卷第61頁），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至被告雖曾爭執其與告訴人間對話錄音及譯文之證據能力，惟因本院並未引用上揭證據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自無庸贅述其有無證據能力之理由。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告訴人彭昌霖係在其所經營之「紅葉山莊」旅館住宿消費而與之結識，以及其與告訴人約定投資「紅葉山莊」旅館後，自103年12月3日起至104年2月13日止，陸續收受告訴人匯款之3,660萬元等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們一開始是約定一起合夥投資「紅葉山莊」旅館的股份，後來才說有錢的時候再跟地主商量買賣，我沒有要騙告訴人，我有想退還股份給告訴人，但要先扣除折舊費用等，而且告訴人也不簽退股協議書等語。
　㈡經查，被告經營位在臺南市○○區○○里○○○00○0號之「新紅葉山莊」旅館（建號為同區白河區溫泉段○至○號、坐落地號為同段1○1、1○5、1○8地號），因告訴人前往住宿消費而與被告結識；被告自103年12月3日起迄至104年2月13日止，陸續收到告訴人匯款7次共計3,660萬元至被告名下臺灣銀行嘉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新紅葉山莊」旅館基地及建物之所有權人自87年起迄107年間均未曾更易等事實，為被告所坦認（本院卷第6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彭昌霖證述（嘉義地檢2986號交查卷第11至12、21、61頁；嘉義地檢870號交查卷第25頁；嘉義地檢2333號交查卷第13至15頁；嘉義地檢1965號交查卷第4至5頁；臺南地檢19號營偵續卷第161至164頁；本院卷第86至101頁）相符，並有臺中市大里區農會103年12月3日、12月9、19日、104年1月7、28日、2月5、13日匯款申請書影本（嘉義地檢2308號他卷第5至11頁）、於103年12月29日合約書影本（臺南地檢431號營偵卷第59頁）、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嘉義地檢2308號他卷第43至62頁）存卷可考，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觀諸被告與告訴人配偶莊文珠於103年12月29日簽訂之合約書記載：「本人蔡明基（以下簡稱甲方）與彭昌霖先生（以下簡稱乙方），甲乙雙方於中華民國103年12月20日共同約定購買新紅葉山莊及關山嶺溫泉會館之土地及建物，雙方共同持有，土地貸款則由蔡明基先生承貸，乙方已付於甲方新紅葉山莊股份六股（每股100萬元）合計600萬元，另行支付新紅葉山莊土地價金500萬元，爾後甲乙雙方共同持有土地及建物，並共同經營新紅葉山莊及關山嶺溫泉會館，雙方若於營運或出售土地及建物須甲乙雙方同意不得一方逕行決定…附註：一、新紅葉山莊除銀行貸款尚須甲乙雙方於中華民國104年1月20日前支付3500萬元。二、關山嶺溫泉會館除銀行貸款尚須甲乙雙方於中華民國104年1月20日前支付3,560萬元。三、甲乙雙方…每人須出資3,650萬元。四、土地、建物由甲乙雙方共同持有1/2，並自行保管所有權狀，關山嶺溫泉會館於104年7月1日可變更負責人為彭昌霖先生及其兒子。」（下稱本案合約書）等內容（臺南地檢431號營偵卷第59頁）。佐以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邀請我把被告承租的新紅葉山莊買下來，被告說地主開價1億500萬元，我與被告約定由我出資3,660萬元，被告也出資3,660萬元，不足的部分再由被告辦理貸款等語（本院卷第86至101頁），核與本案合約書所載內容大致相符，堪以採信。又告訴人既已於103年12月3日起至104年2月13日止，陸續匯款3,660萬元予被告，業如前述，可見被告與告訴人2人間確有約定共同出資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之基地及建物，並委由被告向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人洽購，告訴人亦因此而給付前開款項予被告。
　㈣被告自始無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基地及建物之真意，而具有詐欺取財之犯意，說明如下：
　⒈被告歷次供述如下：
　⑴被告於108年10月28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新紅葉土地及建物都是租的，我邀告訴人投資就是要買下來共同經營；新紅葉付了訂金，但沒有過戶，因為後來不投資了就沒購買；新紅葉部分我是和陳振裕談的等語（嘉義地檢2333號交查卷第14頁）。
　⑵被告於108年12月26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我庭後陳報陳振裕的地址；新紅葉是和陳振裕談的，有匯款及開支票給他，收據、匯款或支票等交易單據我庭後補呈等語（嘉義地檢2333號交查卷第32頁）。
　⑶被告於109年4月27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我沒有帶支付款項給陳振裕的相關證據，因為我想說已經和解等語（嘉義地檢109號核交卷第51至52頁）。
　⑷被告於109年7月15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我有購買溫泉旅館的合約書、許多匯款資料，我回去整理資料後陳報等語（嘉義地檢1號偵緝續卷第22頁）。
　⑸被告於110年4月7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當初為了提高新紅葉山莊的資本額，所以有請告訴人多匯款，後來又匯回去，金額大概2,200萬，告訴人投資的錢就是買我的股份，我把那些錢轉去買關山嶺；我和陳振裕只有簽租賃的合約，其他都是口頭講，他說我要買可以賣給我，當初講1億多，我和告訴人講的時租賃投資，如果有錢再來買；後來沒買成的原因是因為我資金不夠，而且告訴人也沒錢；後來告訴人想要買關山嶺，我的錢也卡在那邊，2,200萬到現在還是新紅葉的股權，我已經退還1,000多萬，這就是新紅葉山莊全部的股份，告訴人已經沒有新紅葉山莊的股權等語（臺南地檢431號營偵卷第49至52頁）。
　⑹被告於111年12月23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告訴人當時是投資新紅葉山莊及關山嶺溫泉；告訴人有說要買新紅葉山莊的土地及建物，但因為我與告訴人的投資款已經先買關山嶺，所以就沒錢買新紅葉山莊；在簽訂本案合約書之前，我已經花很多錢去整修紅葉山莊，錢也有去買關山嶺，我已經沒有資金，但告訴人又說要一起跟我合購紅葉山莊的土地及建物，也說好要去貸款，這份合約是事後簽的；告訴人所匯3,660萬元包含投資及買賣等語（臺南地檢19號營偵續卷第137至139頁）。
　⑺被告於112年11月15日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本件是投資，我請告訴人退股，到現在也都沒有退；告訴人一直說要買新紅葉山莊給他兒子等語（本院卷第31至36頁）。
　⑻被告於113年3月18日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之前確實有與告訴人約定一同投資紅葉山莊旅館，一開始是約定一起合夥投資紅葉山莊旅館的股份，後來是說有錢的時候再跟地主商量買賣等語（本院卷第59頁）。
　⑼被告於113年10月28日本院審理時供稱：於104年1月間，新紅葉山莊有增資，當時是我先增資，這是我自己另外的錢，增資的錢不是告訴人的，告訴人投入的錢是因為飯店要裝修；本案合約書雖記載要購買新紅葉山莊的房地，但後來因為地主開的價格太高，告訴人才把多餘的錢增加在新紅葉的股份；我當時是與地主賴學鋒接洽，但他前天晚上去世了；之前我提到的陳姓地主都住在國外，疫情的時候剛好有回來，他們是4、5位地主共同持有，跟我對接的就是賴學鋒；沒有買新紅葉之後，有將告訴人投資的錢轉到關山嶺，關山嶺的錢那時候說好一人一半，但告訴人沒有轉夠錢，就是新紅葉股份不足的部分有轉到關山嶺等語（本院卷第147至150頁）。
　⑽被告於114年2月13日本院審理時供稱：當初已經與告訴人協議好，關山嶺就是用我的名字，之後再過戶給告訴人兒子，但事後告訴人不買；新紅葉山莊是跟地主協議後不買，我才找告訴人說來講一講退股；新紅葉山莊的部分要退多少，我要看資料，因為還要算折舊、已分的紅利、出國費用及告訴人在澳門欠我的錢；我當初是找賴學鋒洽談購買新紅葉山莊的土地及建物，談了幾個月，每次談就是漲價金，何時破局我要回去看資料（本院卷第223至224頁）。
　⒉觀被告上開供述，被告一再辯稱起初未與告訴人約定共同出資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之基地及建物，告訴人所匯款項僅係用來投資股份，待有錢時再跟地主洽談購買云云，顯與本案合約書所載內容不符；再者，本案合約書所載、被告及告訴人2人另一共同投資之標的「關山嶺溫泉會館」（此部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被告確實依照本案合約書購買基地及建物所有權，有被告與詹清池於104年1月1日訂立之合約書、建物、土地登記謄本存卷可考（嘉義地檢106號核交卷第21頁；嘉義地檢2986號交查卷第23至37頁），則被告所稱「新紅葉山莊」部分只是投資股份，產權部分有錢再和地主談云云，當係臨訟卸責之詞，無可採信。
　⒊又被告自告訴人於107年間提起本案告訴時起，至本院114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時止，均未能提供足以佐證其所聲稱之曾與「新紅葉山莊」地主洽談購買基地、建物所有權之任何證據；被告先稱其係和地主「陳振裕」洽談，並稱有匯款及開支票云云，然於歷次庭訊時均以：相關交易單據庭後補呈等詞推託（迄今未提出），而陳振裕在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多次傳喚後，始到庭並結證稱：被告口頭上曾提過想購買紅葉山莊基地、房屋來自己營業，但我無法確定是否在103、104年間，被告沒有給付過訂金，沒有詳談過用多少錢購買，也沒有出價說要購買，紅葉山莊也不是我所有，我不敢說要賣多少錢，紅葉山莊是我太太娘家的人所共有，我沒有所有權也沒有處分權利，被告也知道這件事；我之前收到傳票時有問被告，被告都說他會幫我請假，連請假事由都是被告幫我擬的等語（臺南地檢19號營偵續卷第205至209頁），證人陳振裕與被告尚無親誼或其他利害關係，復具結擔保其證言之可信性，其證詞應無偏頗之虞堪以採信。依前開證述，證人陳振裕既非「新紅葉山莊」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亦無處分之權利，更未收受被告所稱之訂金、支票，可見被告辯稱其曾向證人陳振裕出價購買「新紅葉山莊」產權，然因證人陳振裕不斷抬價而無法成交等節，純屬虛構卸責之詞。況且倘若被告所述為真，自當積極促請此一對其有利之證人到庭作證，實無數次幫證人請假、阻礙其到庭陳述事實之理，被告所為亦與常情不符。
　⒋末查，於證人陳振裕為上開不利於被告之證述後，被告竟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之前，改稱：「我係向賴學鋒洽談購買新紅葉山莊，當初只有他在關山嶺，惟該人已在前天晚上過世」、「沒有提到這個地主是因為都沒有人問我」等語（本院卷第149至150頁），被告對於其究係向何人商談購買新紅葉山莊產權事宜之供述反覆不一，益證被告自始即無購買「新紅葉山莊」旅館基地及建物之真意，其主觀上具有詐欺取財之犯意，要屬灼然。此外，倘被告確曾與「新紅葉山莊」地主洽談購買產權事宜，僅因價格談不攏而破局，則被告自應如數返還與告訴人約定之出資款項，然被告捨此不為，竟擅自將告訴人投入之款項轉而購買「關山嶺溫泉會館」，忽略前開標的被告與告訴人2人於本案合約書上另已明確記載出資數額，是被告擅自挪用告訴人款項之行為，亦可佐證被告自始即無購買「新紅葉山莊」基地及建物之意。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辯詞均與事實不符而無足採，其詐欺取財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雖多次要求告訴人匯款，然均係基於詐欺告訴人之單一目的，而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各行為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分，從而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所需，利用告訴人對其之信任，向告訴人佯稱欲投資溫泉旅館，致告訴人交付高達3,660萬元之鉅額款項而受有財產損失，所為實值非難。又被告犯後否認犯行，雖與告訴人成立和解，然被告亦以各種理由搪塞，迄未依和解內容履行，顯見被告犯後毫無悔意，為求脫免罪責，恣意踐踏告訴人之信任；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造成之損失、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本案被告之犯罪所得，原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惟因被告與告訴人業已和解成立，已如前述，自應由被告償還告訴人之損失（被告雖未自動履行，惟該和解書已具有法律上之效力），本件若再予宣告沒收上開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顯有過苛之虞，故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胡晟榮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政賢、王宇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政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震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